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１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终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本次诉讼案件受理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０９

） 粤高法民二终字第

１４６

号、

１４７

号、

１４８

号、

１４９

号《民事判决书》。 获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本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保贷款纠纷一

案不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提起的上诉，对四起担保贷款纠纷案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

审判决。

此外，本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用共计

２９８３８１

元。

二、本次诉讼案件相关的基本情况

由于本公司原控股股东深圳市明伦集团有限公司及前任董事长周益明的犯罪行为， 本公司在下述借

款合同纠纷四案中被作为共同被告，被要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一）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诉深圳市索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万元借款合同纠纷案；

（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诉深圳市明伦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３３５０

万元借款合同纠纷案；

（三）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诉深圳市日汇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８００

万元借款合同纠纷案；

（四）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诉深圳市明伦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１９５０

万元借款合同纠纷

案。

详见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６

日发布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临

２００６－１

），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４

日发布的《关于诉

讼事项的公告》（

２００６－８

）。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中止审理，详见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７

日发布的《关于诉讼案件中止审理的公告》（临

２００６－

２４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恢复审理，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发布的《关于诉讼案件恢复审理的公告》（临

２００８－

２０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四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一） 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诉深圳市索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万元借款合同纠纷案

中，本公司对被告深圳市明伦集团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索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

１０％

的赔偿责任。

（二） 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诉深圳市明伦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３３５０

万元借款合同纠纷案

中，本公司对被告深圳市明伦集团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明伦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

１０％

的赔偿责任。

（三） 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诉深圳市日汇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８００

万元借款合同纠纷

案中，本公司对被告深圳市明伦集团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日汇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

１０％

的赔偿责任。

（四） 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诉深圳市明伦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１９５０

万元借款合同纠

纷案中，本公司对被告深圳市明伦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

５０％

的赔偿责任。

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发布的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判决结果的公告》（临

２００９－１０

）。

本公司认为：“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错误”。 在上诉期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

上诉状》提起上诉，请求“驳回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对本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本公司不承

担案件诉讼费用。 ”

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发布的《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临

２００９－１４

）。

三、本次诉讼案件的判决情况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就本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保贷款纠纷一案不

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提起的上诉，以（

２００９

）粤高法民二终字第

１４６

号、

１４７

号、

１４８

号、

１４９

号

《民事判决书》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本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用共计

２９８３８１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其他诉讼情况

截止本公告之日，本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五、本次诉讼案件判决结果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

按照谨慎性原则，公司在

２００６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已对四起担保贷款纠纷案的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

共计提预计负债

１．１７

亿元。 根据本判决，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等共计

３６６５

万元。 公司原已计提预计负债减去应承担的连带责任部分，将予以冲回，对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将

产生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粤高法民二终字第

１４６

号、

１４７

号、

１４８

号、

１４９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１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６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告所载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审计，与经最终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

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０９

年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修正后增减
幅度

（

％

）修正后 修正前
营业收入

７７

，

１９７．５５ ７５

，

５８４．６３ ５６

，

９６２．９８ ３５．５２

营业利润
１０

，

５５２．５５ １０

，

６０５．２０ ８

，

００３．２８ ３１．８５

利润总额
１９

，

５８７．８１ １１

，

５９０．４７ ９

，

２５６．９３ １１１．６０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６．８２ ９．７５ ９．６２ ７４．８４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 修正后增减
幅度

（

％

）

总资产
２０６

，

８５７．５７ ２０６

，

８８８．００ １９４

，

７７９．９４ ６．２０

净资产
１１６

，

５４６．８２ １０８

，

４８９．３０ ９８

，

４４７．２６ １８．３９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６０ ３．３５ ３．０４ １８．４２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６ ０．３１ ０．２８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

，

０８５．４１ １０

，

０８５．９０ ９

，

０５０．９３ ９９．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８６９４．８０ ８６９４．８０ ６９０８．２９ ２５．８６

二、修正情况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粤高法民二终字第

１４６

号、

１４７

号、

１４８

号、

１４９

号《民事判决书》。 获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就本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担保贷款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提起的上诉，对四起担保贷款纠纷案作出“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按照谨慎性原则，公司在

２００６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已对四起担保贷款纠纷案的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共

计提预计负债

１．１７

亿元。根据本判决，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等共计

３６６５

万元。公司原已计提预计负债减去应承担的连带责任部分，将予以冲回，对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将产生重

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相关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业绩快报原件。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１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７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贷款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人：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借款人：四川奥深达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深达公司”）

●

委托贷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以下简称“遂宁农行”）

●

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

委托贷款期限：三年。

●

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

５．４％

，如遇国家利率调整，从调整之日的次月起，执行新的利率。

一、委托贷款情况概述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４

日召开董事会第八届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

股子公司奥深达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公司与遂宁农行签署《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公司控股子公司奥深达公司与遂宁农

行签署《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公司委托遂宁农行向奥深达公司贷款

２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期限三年，年利率

５．４％

，如遇国家利率调整，从调整之日的次月起，执行新的利率。

奥深达公司系本公司持有

６５．９４％

股权的控股子公司，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委托贷款事项不属于关联

交易。

本次委托贷款涉及金额属于《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借款人基本情况

名称：四川奥深达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梨花街

５０

号

２１

楼

法定代表人：闵增华

注册资本：

４６９８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工艺品、汽车配件、日用品；工业硅的生产

（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以上项目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和限制项目除外）。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委托人：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四川奥深达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贷款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分行

借款金额：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借款用途：购材料等

利息计付：执行年利率

５．４％

。 自贷款人划拨借款之日起计息，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末月

２０

日。 有

关利率调整事宜，如遇国家利率调整，从调整之日的次月起，执行新的利率。

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止，共

３６

个月。

四、委托贷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

２０００

万元为公司的自有资金，通过委托银行贷款给奥深达公司，可以提高公司的资金

使用效率。 同时，弥补奥深达公司原投资项目资金缺口，保证其正常生产经营。

五、公司累计委托贷款情况

公司累计委托贷款共计

４０００

万元。 除本次委托贷款外，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委托贷款

２０００

万

元给甘孜州康定华龙水利电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详见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贷款公告》（临

２００９－３３

）。

六、备查文件

１

、《委托贷款委托合同》

２

、《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967

证券简称：北方创业 公告编号：临

2010-04

号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收到担任本公司

2008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

财富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持续督导的函》，由于保荐代表人肖维平先生工作变动，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

的有序进行，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决定由保荐代表人冯海轩先生接替肖维平先生负责我公司的持续督

导工作，履行保荐职责。此次保荐代表人更换后，负责我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黄崇

春先生、冯海轩先生。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持续督导的函》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779

证券简称：三毛派神 公告编号：

2010-001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案件执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诉本公司标的为

4500

万元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

于

2007

年

7

月

18

日以

(2006)

粤高法民二终字第

303

号民事判决书终审判决，本公司败诉。 致使本公司对

中国深圳彩电总公司向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借款

4500

万元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案冻结了

本公司全部房产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2009

年以来，此案执行法院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三次发出

公告，对冻结查封的本公司位于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228

号

"

三毛大厦

"1-5

层及第

7

层房产（仅限于建筑

物，不包括该建筑物所占土地使用权）和位于兰州市城关区白银路街道永昌路

126

号

"

综合楼

"

房产（仅限

于建筑物，不包括该建筑物所占土地使用权）这两处房产实施公开拍卖。

近日，本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

）深中法执字第

535-3

号民事裁定书，确认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深圳市嘉兴拍卖行有限公司、深圳市国丰拍卖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29

日对上述两

处房产进行的第三次拍卖已经成交，

"

三毛大厦

"1-5

层及第

7

层房产、

"

综合楼

"

房产由竞买人兰州三毛纺

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以人民币

710

万元和

2300

万元竞得，合计拍卖金额人民币

3010

万元。并依法作

出裁定：解除对上述两处房产的查封；将上述两处房产以人民币

3010

万元的价格强制转让给买受人兰州

三毛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上述房产过户中发生的买卖双方的税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买受人兰州

三毛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上述法院裁定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并要求买受人自裁定送达之日

起

30

日内到主管部门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针对上述诉讼案件计提预计负债

5617.83

万元，扣除

2008

年

1

月

10

已执行的

238

万元

,

余额为

5379.83

万元。依照上述裁定，本公司所有的上述两处房产以公开拍卖方式强制

转让，拍卖收入

3010

万元人民币依法清偿本公司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的债务。依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29

号之规定，该事项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处理，致使

2009

年度本公司净资产减少

1356

万

元，预计负债减少

3010

万元，相应增加公司当期收益

1654

万元。 本公司

2010

年

1

月

23

日发布的

2009

年

度业绩预告公告已包括此项收益。

特此公告。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25

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赎回旗下摩根士丹利华鑫货币市场基金的公告

根据《关于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基金字

[2005]96

号

)

等

有关规定，现就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赎回本公司固有资金所投资的

旗下基金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赎回基金名称及代码：摩根士丹利华鑫货币市场基金（代码：

163303

）；

拟赎回日期：

2010

年

1

月

28

日；

赎回份额：

10,795,985.94

份；

赎回费率：根据摩根士丹利华鑫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摩根士丹利华鑫货币市场基金的赎

回费率为

0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遵循谨慎、稳健、公开、公平的原则运用公

司固有资金进行投资，并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26

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赎回天弘永定价值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关于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有关事项

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2005] 96

号）的规定，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于

2010

年

1

月

28

日通过

代销机构赎回本公司固有资金投资所持有的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20003

）

10,617,856.81

份，赎回费率：

0.25%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遵循谨慎、稳健、公

开、公平的原则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12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03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得

2009

年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结构调整专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

"

基于核电站用安全（

1E

）级电缆研发及产业化的技术中心平台

建设

"

项目被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和广东省财政厅联合列入《

2009

年省级企业中心结构调整专项

资金项目计划》。 近日，公司收到汕头市财政局

"

关于下达

2009

年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结构调整专项资金的

通知

"

并收到人民币资金

200

万元，按规定该资金为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

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定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

特此公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７

证券简称：

ＳＴ

达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４

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３２００

万元
－５６２６．４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１７３

元
－０．３３１

元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所拥有的现代之窗

２０

、

２１

、

２２

、

２３

层于报告期内被法院强制拍卖， 拍卖成交金额为

１１１８０

万

元，该部分房产对应的账面净值为

５５９１．１

万元，产生较大收益，因此本报告期出现盈利。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业绩预计为本公司财务部依据公司掌握的情况进行的初步核算，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

中披露。

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７

证券简称：

ＳＴ

达声

Ａ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５

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简要介绍本次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赛格达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达声地产”）于日前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民事裁定书

（

２００７

）深中法执字

８４１－５

号，深圳中院对深圳发展银行深圳人民桥支行（以下简称“发展银行”）申请强制

执行本公司还债一案作出裁定。

二、有关本案的简要介绍。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赛格达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向深圳发展银行深圳人

民桥支行贷款

６３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为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后展期至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３０

日），贷款到期后本公司未能及时偿还贷款，该行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０

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达

声地产偿还贷款本息并承担诉讼费用，担保人：本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业典当有限公司、新疆宏大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贾伟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达声地产败诉，担保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发展银行申

请强制执行，广东省陆丰市人民法院查封了的本公司及达声地产部分财产及担保人部分财产。

（详见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９

日《证券时报》及本公司

２００５

年半年度报告及以后其他各期

定期报告）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被执行人已偿还完毕欠发展银行全部本金

６３００

万元，利息

４３３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因被执行人已经全部偿还其本息，本案债务已清偿完毕，经发展银行向深圳中院提出

申请，请求解除对被执行人上述财产的查封、冻结，深圳中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作出裁定主要内容如下：

（一）解除对本公司持有的深圳市格兰德酒店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深圳市格兰德假日俱乐部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深圳市赛格达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深圳市广众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冻结；

（二）解除对本公司、达声地产所有的现代之窗大厦

５

楼及

Ａ

座

２０

、

２１

、

２２

、

２３

、

２４

、

２５

楼的查封（其中

２０

、

２１

、

２２

、

２３

楼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被强制拍卖还债并已成交）

（三）解除对本公司所有的赛格达声停车库的查封；

（四） 解除对新疆宏大所有的位于乌鲁木齐市宗地号为

２１３－３－１

、

０３－０５９－０１２－３

、

０１－１１５－０２７－３

的土

地使用权的查封；

（五）解除对新疆宏大所有的位于乌鲁木齐市的幸福山庄别墅等共计

９

套房产的查封；

（六）解除对新疆宏大所有的位于乌鲁木齐市的锦祥苑等共计

２９８

套房产的预查封；

四、其他非重大诉讼事项：

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贸易工业局于（现改为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科技贸工和信息委员会）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称本公司于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与深其签署借款合同，向其借

款

３００

万元，由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上述借款逾期未归还本金

２５３

万元，依合同约

定应支付

２９６．２４２

万元违约金。 福田区人民法院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作出 （

２００８

） 深福法民二初字第

７２１

号判决如下：

１

、本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财政局和原告深圳市贸易工业局归还借款

２５３

万元；

２

、 本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财政局和原告深圳市贸易工业局支付违约金

２９６．２４２

万元；

３

、驳回原告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贸易工业局请求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的诉讼请求。

本公司不服判决向深圳中院提起上诉。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在深圳中院的主持下，本公司与深圳市财政

委员会（以下简称财政委员会）、深圳市科技贸工和信息委员会（以下简称贸工委员会）达成如下和解协议：

（

１

）财政委员会、贸工委员会、本公司三方共同确认以下内容：本公司于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向财政委员会及

贸工委员会借款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当日返还款项人民币

２１

万元（计入本金）；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８

日返还款项人

民币

１０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返还款项人民币

１０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返还款项人民币

６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返还款项人民

３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返还款项人民币

３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返还款

项人民币

３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返还款项人民币

３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９

日返还款项人民币

３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返还款项人民币

３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返还人民币

３

万元。 据此本公司共计返还款

项

６８

万元，尚欠款项

２３２

万元未偿还。

（

２

）本公司应向财政委员会、贸工委员会支付欠款项人民币

２３２

万元，具体支付期限如下：

ａ

、本公司应

于

２０２０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期间每月

２５

日还款人民币

２０

万元；

２

、本公司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还款人民币

１２

万元，若本公司逾期支付上述款项则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支付罚息。

（

３

）双方就本案争议不再向对方主张任何其他权益。

（

４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

５

万元及二审受理费

２．５

万元由本公司承担。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进展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没有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１

、广东省深圳中院（

２００７

）深中法执字第

８４１－５

号民事裁定书；

２

、广东省深圳中院（

２００９

）深中法民二终字第

１９７８

号民事调解书；

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

(

上接
D2

版
)

联系人：袁丽萍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２８３１６６２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２８３０１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２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３

层

法定代表人：张树忠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８３３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２３９

联系人：范瑛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律师事务所名称：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

２１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

２１

楼

经办律师：秦悦民、傅轶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１８１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１６８８０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２３３

号汇亚大厦

１６０４－１６０８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人代表：杨绍信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金毅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金毅

四、基金的名称

大成债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基金类型：契约型

六、基金的运作方式

基金运作方式：开放式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力保本金安全和保持资产流动性基础上追求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八、基金的投资方向

投资于债券类资产部分（包括流动性良好的、国内市场依法发行及交易的国债、金融债、公司债、企业

债、可转换债券、正逆回购等，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不低于基金资产总值

８０％

，

本基金还可择机进行新股申购，但新股投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总值

２０％

。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整体资产配置、类属资产配置和个券选择三个层次进行投资管理，以实现投资目标。 具体

按照如下步骤执行：

１．

在整体资产配置层次上，通过对宏观经济、市场利率、债券供求、情景分析、申购、赎回现金流情况等

因素的综合分析，决定债券、逆回购、现金三类资产的配置比例。

２．

在类属资产配置层次，根据市场和类属资产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市场细分为交易所国债、交易所企业

债、银行间国债、银行间金融债四个子市场。 在此基础上运用修正的均值

－

方差等模型，定期对投资组合类

属资产进行最优化配置和调整，确定类属资产的最优权重。

３．

在债券选择上，采取积极策略，包括利率预期策略、收益率曲线策略、收益率利差策略等。

４．

本基金在满足基金日常申购、赎回流动性基础上根据新股基本面研究择机进行新股申购。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债券市场的变化对市场细分与模型运用等进行适当调整。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中国债券总指数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

８０％

以上投资于债券，为债券基金，预期收益和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

票基金。

十二、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根据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

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２４

，

５９３

，

８１０．５９ ４．１５

其中
：

股票
２４

，

５９３

，

８１０．５９ ４．１５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４８９

，

０４３

，

８４９．００ ８２．５５

其中
：

债券
４６５

，

０４３

，

８４９．００ ７８．５０

资产支持证券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５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０．００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６９

，

９０２

，

６０３．７３ １１．８０

６

其他资产
８

，

８５２

，

３１２．５９ １．４９

７

合计
５９２

，

３９２

，

５７５．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０．００

Ｂ

采掘业
－ ０．００

Ｃ

制造业
８

，

４０８

，

８００．４４ １．４４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５７５

，

３３０．９６ ０．１０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９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０

Ｃ２

木材
、

家具
－ ０．００

Ｃ３

造纸
、

印刷
８８９

，

１４８．１６ ０．１５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 ０．００

Ｃ５

电子
９５７

，

３５３．８２ ０．１６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５４６

，

２７２．００ ０．０９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２

，

２９３

，

９０４．３６ ０．３９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２

，

１０３

，

８３２．２６ ０．３６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１

，

０３３

，

０５８．８８ ０．１８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０．００

Ｅ

建筑业
１１

，

４５１

，

４１７．２０ １．９６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１

，

１４７

，

２３９．６６ ０．２０

Ｇ

信息技术业
１

，

７２９

，

５６６．５１ ０．３０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 ０．００

Ｉ

金融
、

保险业
－ ０．００

Ｊ

房地产业
８０４

，

１３７．７６ ０．１４

Ｋ

社会服务业
１

，

０５２

，

６４９．０２ ０．１８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０．００

Ｍ

综合类
－ ０．００

合计
２４

，

５９３

，

８１０．５９ ４．２１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１６６８

中国建筑
１

，

２５０

，

６４７ ５

，

８０３

，

００２．０８ ０．９９

２ ６０１６１８

中国中冶
１

，

０１５

，

９０２ ５

，

６４８

，

４１５．１２ ０．９７

３ ００２２９４

信立泰
２１

，

６８０ １

，

５８９

，

１４４．００ ０．２７

４ ６０１１０７

四川成渝
１６６

，

０２６ １

，

１４７

，

２３９．６６ ０．２０

５ ６０１８８８

中国国旅
８９

，

３５９ １

，

０５２

，

６４９．０２ ０．１８

６ ００２２９０

禾盛新材
３１

，

８０６ １

，

０３３

，

０５８．８８ ０．１８

７ ００２２７８

神开股份
３９

，

４９７ ９０４

，

４８１．３０ ０．１５

８ ００２２９２

奥飞动漫
２２

，

７５２ ８８９

，

１４８．１６ ０．１５

９ ００２２８５

世联地产
２３

，

０２８ ８０４

，

１３７．７６ ０．１４

１０ ００２２８８

超华科技
３２

，

８１９ ６２１

，

２６３．６７ ０．１１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１１５

，

７１２

，

６９３．７０ １９．７９

２

央行票据
６２

，

１４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６３

３

金融债券
１３１

，

６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５１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１０４

，

８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４

４

企业债券
１５４

，

８８４

，

８９６．３０ ２６．４９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０．００

６

可转债
６７８

，

２５９．００ ０．１２

７

其他
－ ０．００

８

合计
４６５

，

０４３

，

８４９．００ ７９．５５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８０２２５ ０８

国开
２５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９

，

８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６５

２ ０８０１０３５ ０８

央行票据
３５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２

，

１４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６３

３ １２６０１２ ０８

上港债
５９６

，

６７０ ５７

，

７８７

，

４８９．５０ ９．８８

４ ０１０２０３ ０２

国债
⑶ ３１７

，

０００ ３２

，

０９６

，

２５０．００ ５．４９

５ ０１０００４ ２０

国债
⑷ ３１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４９２

，

９００．００ ５．３９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
（

份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９００９

宁建
０４ ２４０

，

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１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无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

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３

）基金的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４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９８３

，

６７７．４８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６

，

８５８

，

４７０．３２

５

应收申购款
６００

，

１６４．７９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８

，

８５２

，

３１２．５９

（

４

）报告期末基金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
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６０１６６８

中国建筑
５

，

８０３

，

００２．０８ ０．９９

网下申购锁定期
２ ６０１６１８

中国中冶
５

，

６４８

，

４１５．１２ ０．９７

网下申购锁定期
３ ００２２９４

信立泰
１

，

５８９

，

１４４．００ ０．２７

网下申购锁定期
４ ６０１１０７

四川成渝
１

，

１４７

，

２３９．６６ ０．２０

网下申购锁定期
５ ６０１８８８

中国国旅
１

，

０５２

，

６４９．０２ ０．１８

网下申购锁定期
６ ００２２９０

禾盛新材
１

，

０３３

，

０５８．８８ ０．１８

网下申购锁定期
７ ００２２７８

神开股份
９０４

，

４８１．３０ ０．１５

网下申购锁定期
８ ００２２９２

奥飞动漫
８８９

，

１４８．１６ ０．１５

网下申购锁定期
９ ００２２８５

世联地产
８０４

，

１３７．７６ ０．１４

网下申购锁定期
１０ ００２２８８

超华科技
６２１

，

２６３．６７ ０．１１

网下申购锁定期
（

６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三、基金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

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以来完整会计年度的投资业绩及与同

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Ａ

、

Ｂ

类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３．６．１２－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２．９０％ ０．１６％ －１．４１％ ０．２９％ ４．３１％ －０．１３％

２００４．１．１－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１．８１％ ０．３２％ －３．３２％ ０．３５％ ５．１３％ －０．０３％

２００５．１．１－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１１．３３％ ０．２９％ １０．５５％ ０．２１％ ０．７８％ ０．０８％

２００６．１．１－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６．２９％ ０．１４％ ２．６２％ ０．１０％ ３．６７％ ０．０４％

２００７．１．１－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８．７９％ ０．１７％ －１．８１％ ０．０８％ １０．６０％ ０．０９％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１１．１０％ ０．１５％ １４．８９％ ０．２０％ －３．７９％ －０．０５％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９．３０ －０．５４％ ０．１３％ －１．７７％ ０．１２％ １．２３％ ０．０１％

２００３．６．１２－２００９．９．３０ ４９．０３％ ０．２１％ ２０．９６％ ０．２１％ ２８．０７％ ０．００％

Ｃ

类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３．６．１２－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２．９０％ ０．１６％ －１．４１％ ０．２９％ ４．３１％ －０．１３％

２００４．１．１－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１．８１％ ０．３２％ －３．３２％ ０．３５％ ５．１３％ －０．０３％

２００５．１．１－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１１．３３％ ０．２９％ １０．５５％ ０．２１％ ０．７８％ ０．０８％

２００６．１．１－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５．８６％ ０．１４％ ２．６２％ ０．１０％ ３．２４％ ０．０４％

２００７．１．１－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８．１７％ ０．１７％ －１．８１％ ０．０８％ ９．９８％ ０．０９％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１０．５６％ ０．１５％ １４．８９％ ０．２０％ －４．３３％ －０．０５％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９．３０ －０．９０％ ０．１３％ －１．７７％ ０．１２％ ０．８７％ ０．０１％

２００３．６．１２－２００９．９．３０ ４６．３３％ ０．２１％ ２０．９６％ ０．２１％ ２５．３７％ ０．００％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大成债券

Ａ／Ｂ

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大成债券

Ｃ

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注：

１．

本基金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４

日起推出持续性收费模式，将前端收费模式定义为

Ａ

类收费模式，后端

收费模式定义为

Ｂ

类收费模式，二者对应的基金份额简称“大成债券

Ａ／Ｂ

”；将持续性收费模式定义为

Ｃ

类

收费模式，对应的基金份额简称“大成债券

Ｃ

”。

２．

按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起

６

个月内为建仓期，截至报告日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

已达到基金合同中规定的各项比例。

十四、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７％÷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付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的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

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０％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的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

金资产中一次性支取。

（

３

）上述（一）基金费用中第

３－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

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

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市场和基金发展情况磋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及基金托管费， 经中

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告，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

（二）与基金销售相关费用

１．

申购费用：

申购费用是基金销售和服务过程中发生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按交易金额的一定比例收取。

（

１

）投资者既可以选择申购时交纳申购费用，也可以选择赎回时交纳申购费用。 投资者若选择申购时

交纳称为前端申购费，投资者若选择在赎回时交纳则称为后端申购费。 投资者选择持续性收费模式，不收

取申购费。

（

２

）投资者选择交纳前端申购费时，申购费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Ｍ

费率
Ｍ＜５０

万
０．８％

５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５％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３％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３

）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时，按照持有时间采用比例费率，并随持有时间递减，具体如下表所

示：

持有基金时间 费率
１

年以内
１．０％

１

年以上
、

３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０．６％

３

年以上
、

５

年以内
（

含
３

年
）

０．４％

５

年以上
（

含
５

年
）

０

（

４

）基金申购份额的计算：

①

前端收费模式即大成债

Ａ

：

大成债

Ａ

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②

后端收费模式即大成债

Ｂ

：

申购份数

＝

申购金额

／

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③

持续性销售服务费模式即大成债

Ｃ

：

申购份数

＝

申购金额

／

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２．

赎回费率

赎回费用是基金销售和服务过程中发生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按交易金额的一定比例收取。

（

１

）在前端和后端收费形式下，本基金的赎回费率为赎回基金总额的

０．２５％

，赎回费用于支付相关手续

费后余额归入基金财产。 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赎回费用总额的

２５％

。

（

２

）在择持续性收费模式下，如持有时间小于

３０

个自然日，赎回费率为

０．１％

，赎回费用的

２５％

计入大

成债

Ｃ

的基金财产；如持有时间大于或等于

３０

个自然日，赎回费率为

０

。

（

３

）基金赎回金额的计算：

①

前端收费模式即大成债

Ａ

：

大成债

Ａ

的净赎回金额为赎回金额扣减赎回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赎回金额

＝

赎回份数

×

赎回申请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用

②

后端收费模式即大成债

Ｂ

：

大成债

Ｂ

的净赎回金额为赎回金额扣减赎回费用、后端申购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赎回金额

＝

赎回份数

×

赎回申请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率

后端申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申购申请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

该部分份额对应的后端申购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用

－

后端申购费用

③

持续性销售服务费模式即大成债

Ｃ

：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关于增加大成债券投资基金

Ｃ

类份额赎回费的公告》，自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

起，增加大成债

Ｃ

赎回费，即持有人在赎回其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含该日）之前交易申请获得的大成债

Ｃ

份

额（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含该日）之前提交的交易申请，并得到有效确认的份额）时无需缴纳赎回费；持有

人在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含该日）之后交易申请获得的大成债

Ｃ

份额（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含该日）之后

提交的交易申请，并得到有效确认的份额），将按下述公式收取赎回费用，赎回费用的

２５％

计入大成债

Ｃ

的

基金财产。

大成债

Ｃ

的净赎回金额为赎回金额扣减赎回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赎回金额

＝

赎回份数

×

赎回申请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用

３．

申请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证券交易所收市后计算，并在

Ｔ＋１

日公告。 遇特殊情况，经中国

证监会同意，可以适当延迟计算和公告。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公式为：

基金份额净值

＝

基金资产净值总额

／

发行在外的基金份额总数。

４．

销售服务费

投资者选择持续性收费模式， 按照

０．３０％／

年的年费率从该类基金份额对应的基金财产中按日计提持

续性销售服务费。

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销售服务费

＝

该收费模式下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总额

×

销售服务费率

／

年计提天数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的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

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销售服务费用于支付基金的营销费用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费等。 基金管理人须在招募说明书或最

新的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或其他公告中予以载明，并需在定期的监察稽核报告、基金的

半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里，依法对持续性销售服务费的计提、列支等情况进行专项说明。

对于采用持续性销售服务费模式的新的申购，每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

５．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费率，调整结果将至少提前两日在至少一种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６．

基金转换费用：

详情请见“八、基金转换”（更新招募说明书全文）。

（三）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应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履行其纳税义务。

按照国家现行税收法律、法规规定，个人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所获增值部分免税，机构投资者投资本基

金所获增值部分应按相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

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基金合同》的规定，

对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布的《大成债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进行了更新，并根据

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部分。

２．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部分。

３．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４．

根据最新公告，更新了“七、申购与赎回”部分。

５．

根据最新数据，更新了“九、基金的投资”部分。

６．

根据最新数据，更新了“十、基金业绩”部分。

７．

根据最新公告，更新了“十四、费用与税收”部分。

８．

根据最新公告，更新了“二十二、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９．

根据最新公告，更新了“二十三、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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